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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静安区贯彻落实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
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

（共 30 个问题）

一、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工作落实需进一步强化

1.一些部门生态环保责任意识不到位。一些部门、街道领导

同志对自身环保责任认识不足、重视不够，未能将环保要求融入

行业管理全过程。个别干部把区大气、水环境质量等问题归咎于

外来污染输入等客观原因，对主观原因和自身工作问题认识不

足。个别干部对自身应履行的环保职责不清楚，对相关的环保法

律法规了解不够，觉得都是环保部门的事，与自己无关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加强考核激励。我区已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区级机关

部门、各街镇年度目标考核，将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、完成年

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作为重要考核内容。

（2）压实生态环境责任。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委

员会充分发挥牵头协调的作用，区推进办每年将环保三年行动计

划、清洁空气、水、土壤等专项行动计划的任务清单印发到各相

关部门、街镇，每个季度跟进推进情况。区委、区政府召开全区

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，明确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任务及

水、气、土各专项计划任务清单，加大力度落实市环保督察整改

任务。同时，启动《静安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（试行）》

修订工作，结合机构改革，落实责任规定，进一步明晰各部门、

街镇生态环保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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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强化生态环境队伍建设。区委印发《上海市静安区生

态环境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静委编〔2019〕

2 号），明确了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门的“三定”方案。

2.个别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出现反复。

2.1 个别整改事项推进不彻底。建筑垃圾全程管控工作落实

不到位，对建筑垃圾中转场地、垃圾偷乱倒的监管执法力度不够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建立健全运营机制，确保机械化分拣设备高效运作，

分拣质量可控、转运规范有序、扬尘控制有效、车辆冲洗到位、

门前道路整洁。

（2）由区绿化市容局牵头，区建设管理委、区房管局、区

规划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城管执法局和各街

镇等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组建“静安区渣土整治办”，实现管

理、执法、监督全覆盖。

（3）着手制定《静安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装修垃圾和拆

房（拆违）垃圾全程管控的工作方案》，配套制定区建筑垃圾源

头发现机制、收运处置办法及末端处置要求。

2.2 个别信访转办件的整改成效出现反复，主要是餐饮油烟

和噪声扰民问题。

2.2.1余姚路“老汤清面馆”、万航渡路“东北饺子馆”和新

闸路“小胖龙虾店”仍违规进行产生油烟食品加工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余姚路“老汤清面馆”餐饮设备已拆除，餐饮业态已

停止。

（2）万航渡路“东北饺子馆”餐饮设备已拆除，餐饮业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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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停止。

（3）新闸路“小胖龙虾店”位于新闸路 1901 号，为上海丁

记金火锅店（店招“小胖龙虾”），该店有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

许可证，目前已明确不得经营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。

2.2.2新闸路“小胖龙虾店”、北京西路“全家超市”噪声扰

民问题未彻底解决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新闸路“小胖龙虾店”、北京西路“全家超市”已将

产生噪声的空调外机、冷柜外机进行了移位。

（2）2019 年 2 月，静安寺街道会同区环境监察支队到全家

超市再次进行现场检测，确认其排放合格。

2.2.3 阳曲路餐饮一条街扰民矛盾依然存在，该处聚集了约

15家餐饮店铺，虽进行了改造，但空调外机、油烟排放口距离居

民楼仅有 7米、10米左右，在街面改造仅有个别店铺营业的情况

下，近期已有 3人次投诉噪声问题，待餐饮街全面恢复经营后扰

民隐患较大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临汾路街道稳步开展拆除违章、空调移机和排烟管移位等工

作，加大整治力度。截至 2019 年 5 月，餐饮街整改工作已基本

完成，紧邻居民楼一侧的空调外机、油烟管已全部移至屋顶并加

装了隔音屏，餐饮街噪音、油烟扰民问题已基本消除。

3.部门履职尽责齐心协力不够。

3.1 建筑垃圾处理、扬尘防控、餐饮污染防治、雨污混接改

造等工作均涉及多个部门，但部门间协调监管不够，缺少统筹规

划，信息共享、沟通协调不顺畅，未能形成有效合力。对工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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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垃圾长期积压、垃圾偷乱倒问题，区绿化市容部门与城管、房

管、建管等部门及街镇协同不够，源头申报、发现和处置机制不

健全，监管执法缺失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关于建筑垃圾处理、扬尘防控工作协调监管不够的问题：

（1）整合各方资源，完善监管整改机制。静安区渣土整治

办定期召开会议，加强联络，积极拓展横向联系，实现信息共享，

共同承担区内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辆道路扬尘治理全程管控

工作。

（2）夯实源头管控，完善日常巡查机制。在日常管理工作

中，加强部门协作、强化源头管控，依法依规进行全过程监管。

通过专业化监管和第三方巡查补充的方式，进一步完善日常巡查

机制。

（3）强化联合执法，实施严管严惩措施。由区渣土整治办

牵头，区绿化市容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配合，

不定期在全区各条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途经的主要道路设卡开展

联合执法行动，针对渣土运输车辆道路扬尘治理和查处运输车辆

超载、不密闭、无证处置等违法行为，加大处罚力度，保持严管

严惩的高压态势。

（4）区建设管理委对存在建筑垃圾积压的建筑工地要求及

时清运，均已整改完成。对区内建筑工地渣土、建筑垃圾清运问

题开展专项整治。对于没有切实解决出土能力的项目，要求项目

施工单位放缓施工节奏，严禁渣土、建筑垃圾积压。区房管局对

全区拆房工地进行全覆盖检查，重点对动迁基地建筑垃圾清理问

题进行督查，要求建筑垃圾要及时清运，做好扬尘控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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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餐饮污染防治工作协调监管不够的问题：

（1）区生态环境局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沟通协作，探

索建立“行政执法预警与抄告协作制度”，落实了与市场监管等

部门对其他行业的事中事后监管。牵头组织各部门开展联合执

法，加大餐饮污染问题的发现力度，推进部门协同监管。

（2）强化了各街镇对餐饮污染防治的属地管理职责，对新

建餐饮企业备案信息定期与各街镇实行信息共享。建立与社区居

民的协调沟通平台，加强对新建餐饮企业的全过程监管，着力推

进餐饮业闭环管理。

关于雨污混接工作协调监管不够的问题：

（1）区河长办召开协调会议，各部门共同推进本区住宅小

区雨污混接改造，加强在改造过程中的配合。截至 2019 年 7 月，

共开展水务执法检查 59 次，参加执法检查人员 265 人次。

（2）结合“美丽家园”建设同步实施雨污水混接点改造，

小区内 12 个点位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3.2 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未能形成有效闭环。2018年以来，区

环保部门向相关部门移送了 32 起扬尘违法线索，但未发现区房

管、建管等部门立案查处；向区市场监管部门移交了 51 起餐饮

超范围经营导致信访矛盾的问题线索，但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查

处力度不够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区房管局进一步梳理明确了职责范围内的各类环境保

护问题的监管职责、执法依据和执法标准。加大对拆房施工过程

中扬尘管控措施的监管力度，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施工中的洒水降

尘措施，减少扬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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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区建设管理委与区生态环境局对扬尘违法线索进行了

梳理，相关扬尘违法行为已全部完成整改。进一步规范违法线索

移交的流程和要求，明确标准和流程，及时沟通信息，形成有效

闭环。

（3）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生态环境局拟定行政执法预警与

抄告协作制度、抄告工作制度等文件，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。

二、推进解决区内主要环境问题攻坚克难力度不够

4.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运营监管不严。

4.1 静安区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的运输和消纳处置客观上受

到地域限制，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，能力不足。全区日产生

活垃圾一千余吨，仍未实现生活垃圾全部集装化转运，仅有南部

区域建有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（淮安路），其集装化转运能力只

有 400吨/日，设施陈旧老化，除臭措施不到位，现场异味严重。

北部区域自 2008 年起启动环卫基地建设，因方案变化等种种原

因，项目计划节点一再延后，至今未施工。目前，北部区域的垃

圾仍采用跨区直运模式，同时面临中心城区环卫作业停车难的问

题，转运效率低，运输成本高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目前正在积极整改推进中

深化研究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（淮安路）升级改造方案。

4.2 建筑垃圾分拣处置能力不足，目前仍未有建筑垃圾中转

分拣场所的规划，现有的粤秀路中转分拣场为临时应急场地，无

法满足建筑垃圾消纳处置需求，资源化利用率不高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完成机械化分拣设施建设并投入运行，做好建筑垃圾应急中

转分拣场内各项管理运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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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对现有的环卫设施日常监管不到位，产生二次污染问题。

粤秀路临时场地日常监管不严、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，现场核查

发现，半封闭的场地内约有 6 千吨分拣残渣滞留，全部采用人工

分拣，分拣露天作业、车辆无冲洗等原因导致扬尘污染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分拣场地完成封闭式改建、设置防尘喷淋设施、完善

车辆清洗保洁设施和排水系统等建设，机械化分拣设施进入实质

运行。

（2）建立健全运营机制，确保分拣质量可控、转运规范有

序、扬尘控制有效、车辆冲洗到位、门前道路整洁。

5.建筑垃圾全程管控工作落实不到位。

5.1 区绿化市容部门对建筑垃圾源头申报、中转分拣、末端

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，区城管执法部门对建筑垃圾偷

乱倒问题监管和执法不到位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全面开展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（沪府令

57 号）的政策宣传，通过发放告知书、制作宣传展板等形式，将

政府规章中所提出的建筑垃圾应采取分类处理，实施源头减量减

排，装修垃圾纳入建筑垃圾管理范畴等新规定各项措施宣传到

位，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2）静安区渣土整治办完善相关工作机制，明确部门、街

道职责分工。定期召开会议，加强联络，实现管理、执法、监督

全覆盖。

（3）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力度，不定期在全区各条建筑垃

圾运输车辆途经的主要道路设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针对运输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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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超载、不密闭、无证处置等违法行为，加大处罚力度，保持严

管严惩的高压态势。

（4）2019 年 1 月以来，区城管执法局抽调骨干力量，组建

专项小组，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，提升执法检查效能，扎实推

进建筑垃圾偷乱倒专项执法整治，对产生建筑垃圾单位未申报产

生量、承运建筑垃圾的车辆违反管理规定、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

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。

5.2 道路上零散的建筑垃圾偷乱倒问题时有发生，据负责静

安区道路暴露垃圾清运的辰光公司统计，最高峰时一天清除偷乱

倒点位达 154处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进一步完善日常巡查机制。依托街道和网格中心强化

道路日常巡查检查，重点加强对装修垃圾偷乱倒的巡查检查，发

现问题及时处置。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专业化监管和第

三方巡查补充的方式，加强对全区装修垃圾申报情况的管控，对

发现未申报的产生单位，及时移交城管部门进行查处。

（2）由各街道牵头，区房管局配合对居民小区开展装修垃

圾专项检查，对居民区物业是否委托有资质的运输单位、装修垃

圾堆放点设置规范、装修垃圾源头分类投放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3）加强联合执法。针对运输车辆超载、未密闭、道路污

染、无证处置等违法行为，加大处罚力度，保持严管严惩的高压

态势。加强对途经我区装修垃圾运输车辆的检查和执法，有效遏

制我区建筑垃圾偷乱倒的发生。

5.3 在市政道路建设过程中发现了将生活垃圾混入建筑垃圾

进行回填的严重问题，七浦路市政道路建设时发现大悦城曾在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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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过程中将大量混合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回填，江场路

开挖时发现有大量混合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，但绿化市容、城

管部门对上述问题发现、处置滞后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区房管局在实施江场路道路拓宽工程中发现问题后，

立即停止施工，并联系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形成了处理方案。根

据市科技委专家评审意见，于 2018 年 6 月处理完毕。

（2）针对七浦路市政道路建设的问题，区房管局委托相关

公司设计了方案，通过评审并实施，截至 2019 年 5 月已处理完

毕。

（3）区建设管理委进一步加大施工范围的管理力度，加强

巡查，并督促监理方加强监管，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。同时，加

强生态环保宣传培训，进一步增强施工、监理单位相关人员的环

境保护意识。

5.4 日常监管不严、末端处置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工地内建

筑垃圾长期大量堆积，未及时清运，现场核查发现，江宁路 931

号（80 街坊）、华兴基地 2 标段、成都北路 879 弄（59 街坊）

等动迁地块内拆房垃圾堆积长达半年之久，总量达约 3.6万吨；

宝山路 347弄（宝丰苑旧改基地）、昌化路 345号拆房工地建筑

垃圾中混入生活垃圾，现场环境脏乱差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江宁路 931号（80街坊）、华兴基地 2 标段、成都北

路 879弄（59街坊）、昌化路 345 号建筑垃圾已全部清运完毕。

（2）宝山路 347 弄属于宝丰苑基地，发现其脏乱差现象后，

街道会同事务所立即整改，并督促看房队伍加强看护、巡逻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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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消除安全隐患，落实环保措施。

（3）健全长效常态机制，加强监管、督促和处置。区建设

管理委会同区房管局在南片基地试点“拆管分离”，确保区各旧

改项目内的建筑垃圾及时清运或规范覆盖。

6.对部分小餐饮油烟事中事后执法监管不力。

6.1 经核查发现，静安区对无证无照餐饮的补发证照较多，

但事中事后监管执法不力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探索完善餐饮准入机制，制定了《进一步简化行政许

可流程优化服务与监管“十条”措施》，全面清理、简化许可登

记材料。

（2）坚持依法行政，深入贯彻落实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食

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食品经营许

可管理实施办法》等食品经营许可准入依据的法律法规，按照食

品经营行政许可的审查范围严把审核关，对法律法规未作规定

的，一律不再进行前置审批。

（3）以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为依托，通过执法部门之间

执法抄告的流程再造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拟定

《区市场监管局 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预警与抄告协作制度》，

从执法预警，抄告证据，执法职责分工等方面明确工作流程，进

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合力和执法实效。

6.2 对超经营范围的餐饮企业执法偏宽松软。如，上海湘庭

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天目中路店）主要经营川湘菜，其于 2018

年 5月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经营项目为冷食类、糕点类、自

制饮品制售，因居民多次投诉其油烟扰民，区市场监管部门于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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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月 19日、8 月 28日现场检查均发现其存在超许可范围经营

的违法行为，都是责令立即改正。督察期间，督察组收到群众举

报后转交静安区处理，9月 1 日区市场监管部门赴现场发现该店

违法行为未改正，仅约谈其负责人，仍未依法严肃查处，导致企

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，甚至以暂停营业的方式应付检查，督察组

于 9 月 29 日暗查发现该企业已恢复经营且仍然从事产生油烟的

食品项目。泰兴路阿蔡饮食店也存在类似情况，其食品经营范围

为蒸煮类糕点，居民多次投诉其油烟扰民，区市场监管部门三次

上门执法仅下达责令整改单，至督察组现场核查时，超经营范围

问题仍然存在。执法不严导致超经营范围问题未得到有效遏制，

督察期间还发现了亮良食品销售店、上海多面手餐饮店等 6家餐

饮店超经营范围进行产生油烟食品加工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对上海湘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违法行为立案并依法顶

格处罚，责令停业整顿；收缴多面手餐饮店经营工具及物品，责

令停业；强化对阿蔡饮食店、亮良食品销售店等其他经营户的日

常监管，督促落实经营主体责任。

（2）区市场监管局部署开展超许可范围以及未经许可从事

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专项检查，全面排查辖区超许可范围从事食品

生产经营及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，严厉查处食品安

全违法行为，进一步消除影响生态环境各类隐患。区市场监管局

与区生态环境局组织餐饮单位联合执法检查，重点对超范围经

营、油烟排放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。

6.3 对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的执法监管不严。现场核查发现，

上海红炀馆餐饮有限公司、上海香洲餐饮有限公司、蜀香小吃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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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东泰祥）、上海纯豪形象设计馆（重庆小面）等 5家餐饮店存

在油烟净化设施运行不正常等问题，区环保部门日常监管执法力

度有待加强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对上海红炀馆餐饮有限公司、上海纯豪形象设计馆（重

庆小面）、蜀香小吃（东泰祥）开展检查，已督促其完成整改，

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；上海香洲餐饮有限公司、小肖烧烤均已关闭。

上海红炀馆餐饮有限公司原经营户合同到期停止营业。

（2）对上海红炀馆餐饮有限公司等 5 家餐饮店继续加强监

管，督促其经营行为依法合规、油烟净化设施保持正常运行，油

烟废气稳定达标排放。举一反三，加强各街镇属地管理能力，通

过街镇平台，加大餐饮油烟污染问题的发现力度，牵头组织各部

门开展联合执法。建立与社区居民的协调沟通平台，提升餐饮油

烟污染管理效能。

6.4 对产生油烟餐饮项目源头管控不到位。检查中发现，区

市场监管部门对居民楼下餐饮项目违规发放许可证，如 2017年 1

月向余姚路“笨笨小吃店”发放了允许产生油烟的食品经营许可

证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依法行政，按照食品经营行政许可

的审查范围严把审核关，对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，一律不再进行

前置审批；对前来申请食品经营开业和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，按

照食品经营行政许可的审查范围严把审核关，防止无证无照带来

的油烟扰民。

（2）笨笨小吃店注销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，已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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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。

7.水环境治理部分工作任务推进落实不到位。

7.1 静安区河道水质有较大改善，但水质仍有波动。2017年，

全区 6个水质考核断面中仍有 3个为劣 V类；黑臭河道整治任务

虽已完成，但根据市生态环境局于 2018 年 5 月至 7 月的监测结

果，走马塘、西泗塘、东茭泾-彭越浦桥水体水质仍未稳定达标，

督察组 9月现场采样也发现西泗塘个别水质指标出现反复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针对静安区河道水质出现波动的情况，区建设管理委

积极落实推进整改事宜。对于泵站放江对河道水质造成冲击性污

染，已积极配合市有关单位部门开展泵站拦截设施的加装和改

造。进一步加强河道内源治理，积极落实静安区西泗塘—俞泾浦

河道综合整治工程、彭越浦、东茭泾、走马塘河道疏浚及局部防

汛墙改建工程及 2 条市管河道水质提升项目。

（2）截至 2019 年 4 月，全区 6 个水质考核消劣断面已明显

减少，走马塘、西泗塘、东茭泾-彭越浦水体水质已消除黑臭，

水质指标已趋于稳定。

7.2 部分水环境治理项目进度滞后，进一步改善水质的力度

不足。

7.2.1 根据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，所有区管泵站应在 2017

年底前完成改造，但江场雨水泵站改造至今未动工，完成节点已

延至 2020年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目前正在积极整改推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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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该项目拟启动招投标程序。2019年 7月，已取得区建

设管理委工程许可批复，待取得初步设计评审报告后立即办理初

步设计审批。

7.2.2分流制排水系统雨污混接改造工作推进力度不够，市水

务局于 2017 年 8 月发文要求全市开展雨污混接综合整治专项执

法行动，至 2018 年 8 月，区建管部门仅开展了一次专项执法行

动；居民小区内雨污混接调查工作未做到全覆盖，改造工作力度

偏弱，对于水质较差的水体也无针对性的计划，根据区建管、房

管部门的工作安排，目前发现的 54个雨污混接居民小区有 32个

要在 2020 年完成改造，工程措施和水质改善的结果之间存在一

定时间差，工程进度安排与“2020年全面消除劣 V类水体”的水

质目标不相匹配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加快推进企事业单位雨污混接改造方案的编制。截至

2019 年 7 月，已完成沿街店铺 63 处、市政管道 5 处雨污混接点

的改造。企事业单位 39 处雨污混接点改造已全部完成。

（2）加大水务执法力度。截至 2019 年 7 月，共开展水务执

法检查 59 次，参加执法检查人员 265 人次。

（3）加强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，做好小区市政接入管的

配套建设。

7.3 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相对滞后，截至 2018年 6月，静安

区改造工作完成率为 22%，低于全市 38%的平均水平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加强协调沟通，合力推进改造工作。一是做好政策宣

贯，明确改造要求。二是持续开展生态环境、公安、应急等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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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联合执法，强化安全和环境管理，督促加油站落实施工防护安

全，强化扬尘、噪声环境管理。三是及时跟进改造进度，每周调

度防渗改造工作情况，做好上报工作。

（2）截至 2019 年 6 月底，全区 34 家加油站已全部启动改造，

其中已完成改造 33 家。

三、环境执法偏宽松软，精细化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

8.建设工地扬尘执法偏软偏弱。

8.1 近年来静安区各类型工地数量较多，但区房管、建管等

部门对工地扬尘违法多以要求整改了事，执法力度明显不足，造

成扬尘违法屡禁不止。2015年以来，区房管部门没有一起扬尘处

罚案件。区建设管理委作出的扬尘处罚案件均未执行已提高处罚

力度的 2014年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，而是执行了 2004

年出台的《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，多数只对工地发放

责令整改通知书，有时仅有“口头警告”，未起到应有的法律震

慑效果。抽查资料发现，2018年上半年，区环保部门向区建管、

房管等部门移交了 32 起扬尘违法线索，区房管局也巡查发现了

16块拆房基地存在洒水力度不够、建筑垃圾未及时覆盖等问题，

个别工地甚至反复出现同一问题，相关部门均未立案查处。其中，

曾被移交 3次的明园森林四期工地裸土未覆盖的违法行为，至督

察组现场检查时依然发现长达百米的裸土未进行覆盖，发出转办

意见后，相关部门仍未依法严肃查处。督察期间，还发现了昌化

路 345弄拆房工地、新业坊施工场地、保德路曲沃路市政道路等

工地存在扬尘污染违法行为，但转办后区房管、建管等部门仅要

求整改，也未依法立案查处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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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针对保德路曲沃路施工造成的扬尘问题，区建设管理

委约谈相关单位，要求立即整改，采取定时浇水、绿化冲洗等抑

尘措施，保德路曲沃路市政工地扬尘问题得到了改善，目前该市

政工地已竣工。

（2）区建设管理委已使用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立

案处罚 3 起，处罚金额 11 万。对市政道路大中修项目易产生扬

尘问题进行了梳理，在施工过程中针对管线施工单位加强监管，

举一反三，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》施工。

（3）区房管局加大对全区拆房工地施工中扬尘污染管控措

施的检查力度，明确拆房工地施工单位为扬尘控制的责任主体，

项目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。要求施工单位在作业时确保 100%洒

水。

8.2 静安区工地扬尘监管仍有缺位，如区建管部门没有将未

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地扬尘纳入监管范围，部分旧改基地拆房中

止后房管、建管等部门都未跟进有效监管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区建设管理委会同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，针对环保督

察中发现的无证施工项目开展整改，责令参建企业按规定配置监

控、冲洗设备，建立相关台账记录，及时对裸土进行覆盖，强化

施工从业人员的文明施工教育。区建设管理委聘请第三方社会力

量对区域范围内的无证施工项目进行巡查，宣传告知文明施工和

扬尘管控工作要求，督促项目参建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并依法跟

踪查处。

（2）区房管局加大对全区拆房工地（包括长期停工工地）

施工中扬尘污染管控措施的检查督查力度，明确拆房工地施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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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为扬尘控制的责任主体，项目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。

9.机动车尾气超标联合执法工作未落实到位。经查，区环保

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近三年联合开展的机动车路检中，现

场检测出 8辆机动车尾气排放超标，但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均未

按照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机动车尾气超标的

规定进行处罚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2018 年 10 月，区公安分局与区生态环境局召开了专题

研讨会，协商解决在前期联合开展机动车路检过程中暴露出的衔

接不畅问题，联合制定了《静安区 2018 年机动车尾气路检攻坚

执法方案》，明确各自职责，并细化联合执法的流程。

（2）2019 年初，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、区生态环境局再次

专题研商了机动车尾气路检执法工作，形成了相应的《会议纪要》

及《静安区机动车尾气路检执法方案》，确保联合执法的整治力

度不减、工作干劲不松、防控成效持久。

（3）截至 2019 年 6 月底，检测发现 16 起机动车尾气排放

超标违法行为，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当场开具了《公安交通管理

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（违法代码：60630），并处罚款。

10．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有待提高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实效性

和公众参与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，现场核查发现，共和新路 3650

弄、阳城路 283弄、场中路 2600 弄等小区均存在干湿垃圾混合

投放的情况；单位生活垃圾分类也不到位，中信泰富广场、市第

十人民医院等单位均未对生活垃圾进行全面分类，都是通过二次

分拣进行托底。经统计，2018年前 8个月，区城发集团在其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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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类垃圾作业点共收运生活垃圾约 1200吨/日，其中湿垃圾约

120吨/日，占总量的 10%，分类实际效果不理想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对检查中发现的共和新路 3650 弄、阳城路 283 弄、场

中路 2600 弄等小区存在干湿垃圾混合投放的情况，已与居委会、

物业进行沟通，在小区内完成了全覆盖式入户宣传，发放居民垃

圾分类告知书并收取了回执。加强小区内垃圾厢房的管理，垃圾

桶全部进入厢房内，同时对垃圾厢房进行了重新粉刷，督促居民

定时定点进行垃圾分类投放。

（2）对检查中发现的中信泰富广场、市第十人民医院等单

位生活垃圾分类不到位，未对生活垃圾进行全面分类的情况，已

对商家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垃圾分类宣传教育讲座，在办公区域设

置分类垃圾桶。十院门诊大厅、病房、办公区域都已配置分类投

放容器。

（3）召开全区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专题会议，区政府与各街

镇签订了 2019 年度静安区生活垃圾推进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工作

目标责任书，深化属地化管理职能，利用街镇的管理优势，提高

垃圾分类实效。2019 年 1-6 月全区分类减量实效显著提升。

（4）强化对单位强制垃圾分类的巡查监督，将垃圾分类纳

入机关年度考核、节能减排考核、绿色机关创建等。针对容易忽

视的公共区域废物箱标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开展专项督查，对不

符合要求的及时督促整改。以南京西路沿线楼宇为重点，每季度

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，实现执法常态化。

（5）督促条块部门切实履行相关职责。依托区生活垃圾分

类减量联席会议工作平台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完善我区现有实效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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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测评体系，压实各个部门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职责。发挥基层

党组织核心作用，结合社区自治、小区综合治理等工作重点，将

垃圾分类渗透到日常工作。

11.部分重复信访问题尚未妥善解决。

11.1一些突出的噪声扰民问题长期没有解决，2016年 4月至

今，静安雕塑公园、新湖青蓝国际广场、五月花广场、不夜城绿

地等处的广场舞噪声扰民收到投诉均在 20 次以上，区公安部门

主要采用劝导手段予以处理，街道、公安、城管、绿化、环保等

部门联合整治力度不够，缺乏有效的化解矛盾的手段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关于静安雕塑公园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：

（1）静安雕塑公园内目前共有社区群众团队共 8 支约 260

余人、公园外相邻周边区域共有群众团队 5支约 140余人开展木

兰拳、排舞、交谊舞等健身活动，其中居民投诉比较集中的为交

谊舞团队，活动地点位于公园内 1号门处。通过整改，上述团队

通过签订《静安雕塑公园群众（团队）活动文明公约》的形式，

自觉执行在公园内活动时音量不高于 70 分贝、活动时间不迟于

20：30的规定，有效防止雕塑公园噪音扰民情况的反复发生。

（2）区绿化中心采购移动式噪音分贝测量仪，安装在前期

投诉较为集中的园内 1号门处。同时，在 3号门外增加安装分贝

测量仪一个。

关于新湖青蓝国际广场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：

（1）宝山路街道发动相关居委、物业及各相关自治组织、

文体团队做好对广场舞团体及周边居民的环保宣传教育。街道、

城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管，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及各方力量对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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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开展巡逻，对于在非正常活动时段、区域开展的扰民文体活

动以及产生明显过大音量的扰民行为及时发现并处理。

（2）宝山路街道已联系新湖青蓝国际广场物业对所涉及的

相关场地做好隔离措施，防止相关场地被占用开展扰民文体活

动。同时，加强日常监管及劝导引导，引导文体团队到对周边小

区影响较小的活动场所开展活动，基本消除广场舞噪音对周边的

影响。

关于五月花广场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：

（1）芷江西路街道约谈五月花广场各文体团队，签订活动

管理规约，要求音量分贝不得影响周边居民正常休息，并在高考、

中考等重大考试前 15天暂停带音响设备的文体活动。

（2）芷江西路街道在五月花广场中设立 2 处分贝显示屏。

开展五月花广场舞噪音专项整治，成立由居民区志愿者、五月花

物业组成的专项整治队伍，依据广场分贝显示屏及时提醒放音员

控制音量，并劝导各文体团队在 20点前按时离场。

关于不夜城绿地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：

（1）天目西路街道会同派出所、城管中队、不夜城绿地管

理部门和居委会，约谈广场舞组织者，同时邀请居民代表参加座

谈，多方听取意见，并结合意见定期开展巡查整治活动。充分发

挥居民区自治共管特点，通过宣传手段，提醒居民进行文明健身，

以免打扰周边环境。

（2）成立由街道、辖区派出所、城管中队、居民区干部、

第三方组成的共治巡查小组，针对不夜城绿地广场舞噪音扰民现

象开展常态化巡查、定时专人固守等多形式的联合巡检工作。同

时安装噪音监测设施，一旦发现分贝超标，即对跳舞人员进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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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劝离。目前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已经得到明显改观。

11.2 对虬江路 1488弄城上城小区附近轻轨 3、4号线及铁路

机务段交通噪声、上海商城设备噪声等扰民问题，相关单位虽采

取了一些降噪措施，但矛盾依然存在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关于虬江路 1488 弄城上城小区附近轻轨 3、4 号线及

铁路机务段交通噪声扰民问题：区建设管理委会同芷江西路街道

召开协调会，明确建设管理委联系申通公司，对临近城上城小区

的隔音设施进行复查和检修。芷江西路街道组织城上城居民区、

小区物业就噪音问题召开协调推进会，对小区噪音情况以及化解

矛盾手段进行讨论。目前，申通公司已对该路段隔音设施进行检

查，发现无损坏现象。

（2）关于上海商城设备噪声扰民问题：区生态环境局会同

南京西路街道，已督促上海商城进行八楼空调机组等相关设备的

噪声防治设施整改。经 2019 年 5 月现场监测，上海商城整改后

噪声昼夜间各居民敏感点未见超标。

11.3 市政泵站臭气扰民问题投诉不断，现场发现粤秀路 730

号汶水泵站、寿阳泵站虽采取了局部封闭措施，但改造不彻底，

仍有恶臭产生；成都北泵站垃圾格栅车间 4扇窗全部开启，废气

外溢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粤秀路 730 号寿阳（雨水）泵站与汶水（污水）泵站

建成于 2007 年，属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所有并负责管理。

按照市水务局的要求，2018 年 7 月，市排水公司进一步完善除臭

工艺和除臭设施，开展溢出臭气全收集、分层次除臭消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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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对寿阳雨水泵站加装了除臭设施，实施了集水井覆盖，并对

臭气可能溢出点进行了摸查和封堵。该工程已于 2018 年 11 月竣

工，除臭措施初见成效，经 2018 年 12 月市排水处组织多时段、

多点位、多家监测单位针对汶水泵站厂界气体的监测，结果显示

汶水（污水）和寿阳（雨水）泵站厂界及小区内气体均符合标准。

此外，市排水公司也已对成都北泵站垃圾格栅车间 4 扇窗全部进

行了封闭，防止废气外溢。

（2）区建设管理委将继续加强与市水务局和市排水公司的

联系，及时将气体在线监测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和街道。市排水

公司将继续关注周边居民利益，进一步加强现场气体浓度的在线

监测，并将气体在线监测及除臭系统运行数据接入排水行业数据

库，接受指导监督。

11.4 广中西路 99弄新梅共和城环境脏乱差问题久拖未决，

居民信访投诉强烈，街道和相关部门虽进行了清理，但仅解决表

面问题，矛盾根源仍未消除。

整改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整改

（1）小区物业管理处将垃圾压缩站内住人及其相关生活用

品腾空，取缔“三合一”现象，全力抓好垃圾规范分类、及时清

运及小区日常保洁工作。

（2）组织小区垃圾压缩站进行垃圾分类标准化改造施工，

完成小区所有垃圾桶的更换，做到建筑垃圾进室内封闭堆放，垃

圾分类等设施符合规范要求。粤秀路两网融合站点设置垃圾分类

回收点，居民可通过电话预约方式将废旧物品交由第三方专业单

位免费上门进行回收、折现。该两网融合站点目前已开业。

（3）大宁路街道制定并实施《关于实行大宁路街道住宅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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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物业经理及从业人员奖励的实施意见》。街道城管中队、市场

监管所等部门加大对小区的巡查、处罚力度，建立常态长效机制。


